奖励旅游项目服务协议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奖励旅游服务协议
甲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辉会展”）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10室
乙方： 　
         （以下简称“”）

地址：
协议有效期: 2019年8月29日至2019年12月3日止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XXX（以下简称“乙方”）基于：
（1）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委托 XXXXXX 就《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奖励旅游服务协议》提供服务；
（2）乙方承接有关的旅游项目，必须具备相应的合法资质。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乙方为甲方提供本协议第1条“项目内容”约定的参观游览活动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1、项目内容
1.1行程安排：法国意大利线路（见附件一），乙方需向甲方旅游团提供附件一所列行程中除国内至首个目的地机票外的全部旅游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签证、交通、住宿、餐饮、景点门票、当地中文导游等。
1.2出行时间：2019年10月23日-2019年12月3日  
2、价格条款
    2.1  费用详情
    费用单价：4539.09元/人（该价格为含税价格，未包含1600元/人单房差费用）

　  出行人数：608人（此人数为预估人数，以实际出行人数为准）

    费用合计：贰佰柒拾伍万玖仟柒佰陆拾陆元柒角贰分，小写：2,759,768.48元（此费用为预估参考，待项目全部结束后，根据实际出行人数以实际提供的最终结算单结算最终费用）
除非双方另有其他约定，上述费用为甲方需向乙方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乙方不得再向甲方收取任何其他费用。如届时甲方实际参加本次活动的人数有所增减或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或根据本协议约定对乙方提供服务的范围和内容进行变更，则总活动费用的数额应做相应的调整。如因旅游服务范围和内容调整而需对总费用进行变更，在服务范围和内容调整前必须有甲乙双方各自指定的负责人书面签字确认，确认文件将同时作为双方最终结算的依据。。
甲方指定负责人：曹园，身份证号：13040319790420122X，
手机：18810105420，微信号 daisycao1199，
电子邮箱：caoyuan@cct.cn           ；

乙方指定负责人：     ，身份证号            ，手机           ，微信号            ，电子邮箱            。
2.2 费用包含：
签证：凭因私护照所办理的团体签证费用
保险：旅行社责任险、境外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劳务：全程中文领队兼专业导游、当地专职司机的服务费                                   

酒店：全程三至四星级酒店（标准双人间）住宿，具体标准以附件一为准
膳食：西式自助早餐，中式团队午晚餐或当地餐（10-12人一桌，餐标六菜一汤），用餐时间在飞机或船上以机船餐为准，不再另补；
交通：空调旅游巴士（保证一人一正座），欧洲境内铁路交通
景点：行程中所列之景点首道门票
其他：每人每天一瓶水，行李牌，转换插头，旅行三宝，WIFI/4人，H5出行手册
横幅：泰康独立成团，每团赠送一幅横幅供合影用
　2.3 费用不含：
因交通阻塞、罢工、大风、大雾、航班取消或其他政策性原因等人力不可抗拒原因所引起的额外费用，以及因甲方（包括甲方参加项目的人员）的原因引起的其他不包含在乙方报价内的费用；
行程表中的自由活动，可选项目及行程表以外的景点门票；
全程单间差：￥1600元/间（标准为二人一房合住，如需入住单间则另付单间差费用或提前说明情况并调整夫妻及亲属住宿安排）
行李物品的保管费及超重费
团队机票不允许改名、退票、改票、改期以及因此产生的损失费用
客人私人费用（如：酒店电话、洗衣、饮料等）
在非乙方所能控制的情况下，如罢工及交通延误等不可抗拒因素而引起的额外开支
不含航空公司临时新增的燃油附加费
不含出发城市往返集结口岸的交通及集结住宿费用
　
3．付款方式：
3.1 甲方在2019年8月30日之前，支付总费用（2.1）的约30%，即816,962.78元（人民币捌拾壹万陆仟玖佰陆拾贰元柒角捌分整），作为预付款。行程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根据本协议、有效签字人签订的确认文件等进行对账并签订确认单，余款待项目全部结束且甲方收到《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奖励旅游服务协议》项目方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康集团)全部费用后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乙方在此明确同意，在泰康集团向甲方支付全部费用前，甲方不对乙方承担任何尾款支付的义务，乙方不得以此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3.2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在活动结束收到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后，在3个工作日内开出相应全额有效正式发票。乙方应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内容为团费或旅游费。                                             
3.3 付款以现金、支票、汇款等方式均可，乙方的账户信息为：
　　单位名称：

　　单位帐号：
　　开户银行：
4．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4.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4.1.1 有权要求乙方为甲方团队提供本协议约定的赴 法国意大利 的旅游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住宿、用餐、签证、保险、交通用车，欧铁，导游、所需制作物等相关事宜，并有权对服务质量进行监督。

4.1.3 如甲方或参团人员或泰康集团因乙方以及乙方为实施本项目而与之签订合同的第三方的原因受到损失，乙方应对该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甲方先行向参团人员、泰康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4.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4.2.1 根据双方约定的事项安排各项行程。乙方应适时或应甲方要求向甲方以书面（邮件、短信、微信）形式报告其履行本协议各项工作的进展状态。
4.2.2 为确保项目安全、顺利运行，乙方应履行以下义务：
严格执行本协议及附件行程中有关签证、交通、住宿、游览等实施方案，不额外增加行程标注外的自费项目，及进店数量。
保证甲方人员的财产、人身、饮食安全和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因甲方人员自己的过失除外),对突发事件及时采取一切合理的应急措施并立即向甲方报告。

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甲方项目转至其他服务商或与其他旅游者拼团。
为保证甲方活动的安全圆满运行，乙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并向甲方及参团人员提供相应建议、安全提示、告知、警示等。如乙方未尽到上述义务，应对甲方及甲方团员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乙方在履行协议时，由于乙方或乙方从业人员以及乙方委托相关服务提供商的过错，对甲方或甲方团队成员、泰康集团造成损害或未能按协议的约定提供服务时，乙方应承担对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发生损失部分的全部赔偿责任，甲方先行向参团人员、泰康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乙方在执行本协议的过程中，非经甲方同意降低所承诺的服务标准或减少约定服务内容的，构成违约，乙方应继续向甲方及参团人员提供不低于原定标准的服务，无法提供的应向甲方退还差价，乙方还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标准为原约定服务的服务价格。
当乙方受甲方委托办理相关事宜时，应在完成委托事宜后一周内将相关书面文件复印件提交给甲方。
如甲方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项目实施地当地政府的规定，需要办理相关手续，包括但不限于大型集会申请备案、交通管理备案等，该手续由乙方负责办理。

乙方应对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所有信息保密并代理甲方办理旅游所需的手续，应妥善保管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办理旅游所需手续的各项证件、行李等物品，如有遗失或毁损，应立即主动补办，并承担补办手续费，因此导致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的损失，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先行向参团人员、泰康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乙方应在出团前如实告知甲方及参团人员具体行程安排和有关具体事项，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所到旅游目的地的重要规定、风俗习惯、安全注意事项及安全避险措施、应急联络方式及其他应当告知的事项。

甲方及参团人员在旅游中发生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事故或遇紧急情况时，乙方应做出必要的协助、救助和处理，垫付处理事故的必要费用，并应协助甲方向提供上列服务的经营者索赔，如因乙方怠于履行前述义务造成损失扩大的，乙方就损失扩大部分承担赔偿责任，甲方先行向参团人员、泰康集团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乙方不得强制参团人员购物或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未经甲乙双方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未经甲方及参团人员要求，乙方指定具体购物场所或者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有权要求乙方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乙方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参团人员购物的，另需每次向甲方、参团人员或泰康集团支付旅游费用总额20%的违约金。当甲方发现参团人员所购物品系假冒伪劣商品，乙方应负责挽回或赔偿参团人员或泰康集团的直接经济损失。乙方私自兜售商品，应全额退还参团人员购物价款。甲方因乙方的上述行为向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承担责任的，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

乙方为团队安排导游及领队人员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游目的地旅游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合法从业人员，因上述人员问题导致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损失的，乙方应赔偿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因上述人员造成的全部损失。

在甲方、参团人员、泰康集团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乙方未尽到安全提示、救助义务的，应当对甲方、参团人员及泰康集团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5．合同的变更及解除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本协议内容。由此增加的活动费用及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但因紧急避险所致的，由受益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活动费用在允许变更的时限范围内，乙方应当退还甲方。

因行程开始前遇到不可抗力的，任何一方可以书面形式解除本协议，取消出行。解除合同的，乙方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甲方。
 5.1  甲方变更
5.1.1 甲方或泰康集团在出行前取消行程的，乙方视办理程度收取相应损失的费用及服务费用，剩余费用退还甲方，乙方应当向甲方提交损失及服务费用相关证据；
5.1.2 活动团队出发后，如果甲方或泰康集团要求增加或减少活动项目、提高或降低接待标准、更改行程、提前返回等发生额外费用的情况时（参团人员自费项目除外），甲方需与乙方协商。如需要乙方代为垫付，如酒店杂费、增加项目、餐费费用，甲方指定责任人书面确认因此而产生的相关费用，此部分费用将在结算时计入总团费中。
5.1.3 因甲方参团人员自身原因（如生病、有其它事、无兴趣等）中途自行退团或放弃行程某项内容，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应尽全力配合甲方减少费用损失，并应协助参团人员返回出发地或者参团人员指定的合理地点。对于因此而产生的不可收回的费用，乙方不予退款，不可回收的费用指乙方为实施本项目已经预付给第三方且不能全部或者部分退还的费用。乙方为此垫付了费用的，在双方结算时一并支付。如乙方未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乙方应自行承担扩大部分的损失，甲方不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参团人员退团或放弃某项行程后，剩余未发生的费用乙方应退还甲方。
5.2  乙方变更
除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乙方不得擅自对本协议进行任何变更，否则需向甲方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6．违约责任及保密条款
6.1  协议签署后生效，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规定外，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解除合同。
6.2  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或履行协议不符合约定，需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6.3  若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应尽快通知对方，并尽可能地减少因无法履行其相关义务给对方所造成的损失。本协议中所说的不可抗力事件系指本协议签订后发生非一方所能控制的、导致本协议任何一方无法全部或部分履行本协议的任何不可预见或不可避免的事件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火灾、风暴、流行传染病暴发、台风、水灾、地震、爆炸、战争、恐怖分子活动、政府限制活动的规定以及严重的罢工或怠工。因本合同目的，本合同双方有义务遵守旅游地法律法规，如有违犯，各方在各自其过错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
6.4. 保密条款
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及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等信息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7．争议解决  在本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甲、乙双方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乙方需及时通知 甲方公司进行协调，协商不成时可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协商签定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有同等效力。
9．本合同经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任何一方均无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自保留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0、本协议附件是协议的组成部分，与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协议附件包括：
附件：一、行程安排

      二、诚信合规条款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授权代表：




                 乙方授权代表：                           
签约时间：2019年08月23日       签约时间：2019年08月23日
附件：诚信合规条款
一、行为规范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遵守并约束其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遵守以下行为规范：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法规和相关监管规定。
（2）在交易过程中，包括但不限于磋商谈判、比选招标、合同签订、合同履行等阶段，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自行、与他人串通或协助他人实施串通投标、欺诈、重大误导或故意隐瞒与交易有关的重要事实等损害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
（3）严禁自行、与他人串通或协助他人，采取不公平或不正当手段获得优先于其他竞争对手的机会的行为，不贬损竞争对手声誉、不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不虚假宣传，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遵循公平、自愿、平等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
（4）遵守双方公司规章制度对财务管理的各项规定，严禁提供虚假单证、提供虚假财务数据、掩饰或伪造账务等各类财务造假行为。
（5）甲方对任何形式的贪腐舞弊行为实行零容忍。甲方允许符合惯例及普遍接受的商务社交礼仪，禁止利用馈赠、招待等不正当手段影响业务决定，或向相对方提供不适当的个人利益。严禁甲方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其他相关人员索要或接受，或乙方及其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其他相关人员提供合同约定外的回扣、好处费、现金、有价证券、购物卡、实物、礼品、餐饮、旅游等任何形式的不当利益。接受或提供的利益属于行业惯例且未违法违规的，应在合同中载明。
（6）甲方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在从事商业活动中有义务避免产生与甲方公司利益冲突的情形，如已发生利益冲突或有潜在的利益冲突，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均应及时向甲方进行披露。甲方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应遵守的具体规定包括但不限于：1）不应同时受雇于甲方及与甲方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方；2）未经甲方批准或授权，不得作为乙方或乙方代表，不得为乙方、乙方代表或乙方的相关方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担任其雇员、顾问、董事或股东等）；3）不得从事其他能够直接或间接增进竞争方利益或影响甲方利益的活动；4）不得滥用客户信息、甲方资产或影响力为个人或他人牟取利益，不得指使他人牟取私利；5）不得因向乙方或其他相对方提供有关甲方业务的建议或服务，而接受金钱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利益。
乙方不得与甲方员工串通或引诱甲方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违反本项规定。乙方获悉甲方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违反本项规定的，应及时向甲方举报。举报方式如下：道德热线：010-61046068；电子邮箱：jihe@taikanglife.com。
（7）如存在下列情形，乙方保证已在磋商阶段书面告知甲方并获得甲方的批准，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从事损害甲方合法权益的利益输送行为：
1）乙方或乙方接触、参与本项目的人员为甲方员工、甲方员工的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2）甲方员工、甲方员工的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是乙方的股东（通过公开市场持有股份不足5%的除外）、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
3）甲方员工、甲方员工的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能对乙方施加重大影响。
4）乙方受甲方员工、甲方员工的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介绍、推荐，与甲方开展交易或合作。
利益冲突申报应发送至电子邮箱：falvhegui@taikanglife.com。
本条款中用语的定义如下：
（1）其他相关人员是指除甲乙双方的员工、代表人、代理人以外的，与合同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经办人的亲友。
（2）亲属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但不限于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及配偶的祖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外）孙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可能产生利益转移的亲属或家庭成员。
（3）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或其他最终控制人。
（4）重大影响，是指对实体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视为对该实体能够施加重大影响。
违约责任
如乙方或乙方的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违反前述约定，则：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且无须向乙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标的额5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继续追偿；
甲方将乙方纳入甲方供应商黑名单，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与甲方和/或甲方关联公司开展业务合作；
乙方或乙方的员工、代表人、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行为构成行政违法或犯罪的，甲方和/或甲方的代理人、代表人有权将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追究其行政或刑事法律责任。
（本页以下无正文）
PAGE  
第 14 页

